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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F_A5_EF_BC_9A_E6_c43_67713.htm 证监会昨天一连下发

了三项《通知》，明确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经

纪公司将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而

证券投资基金将于2007年7月1日起正式执行新规则。这使得

广受业内关注的证券、基金和期货行业何时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问题得到了答案。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自2006

年2月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并规定自2007年 据介绍，

《通知》明确了证券、基金和期货行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时间表和过渡措施。要求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

货经纪公司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2006年年度报告仍按照现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年报

编报规定编制，同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8号首次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及《通知》的规定，编制新旧会计准则的差异

调节表。2007年年度报告应按照新会计准则和编制年度报告

的相关规定要求编制。 同时，为了使新会计准则实施工作高

效、稳妥地进行，给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经纪

公司半年时间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各公司须于2007年6月30日

前将会计核算系统等调整到位。在此期间，证券公司仍按现

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规定报送有关报告，并报告

新旧会计准则存在重大差异的事项及影响数；基金管理公司

和期货经纪公司可以沿用现行的会计核算系统生成财务会计

报表，但须针对新旧会计准则的差异点，调整财务会计报表

使之符合新会计准则的要求。《通知》还要求证券投资基金



于2007年7月1日起正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证监会有关

人士同时强调，监管部门将对执行《企业会计准则》采取严

格的监管措施，以防止某些公司乘会计准则变更之机以不正

当手段谋取利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